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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数据采集规范 大田种植类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大田种植类的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数据采集规范，包括数据采集方式、采集内

容以及采集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以小麦、稻、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等各类大田作物为主导产业的农业绿色发展长

期固定观测数据的采集。 

大田种植类的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试验站建设与运行中的数据采集工作宜参照本规范执行。 

其他种植业生产经营中的数据采集工作可参照本规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15618 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T 33703 自动气象站观测规范 

GB/T 37802 农田信息监测点选址要求和监测规范 

NY/T 1121 土壤检测 

NY/T 3701 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布设规范 

NY/T 4056 大田作物物联网数据监测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 long-term fixed observation of green agriculture 

立足于当地典型农田生态类型和农业主导产业开展长期、持续、系统、固定的农业绿色发展研究。 

3.2 大田种植 field planting 

在成块田地上露地种植小麦、水稻、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等大田作物的种植模式。 

3.3 监测要素 monitoring elements 

与农业生产相关且需要长期监测的生物要素和非生物要素，主要包括土壤、水、气象、作物、投入

品、资源环境等。 

[来源：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试验数据平台设计与开发] 

3.4 监测频率 frequency 

在一定时间内对各项监测指标进行观测、记录的次数。 

3.5 物联网在线监测 IoT online monitoring 

利用水环境监测传感器、土壤墒情传感器、气象传感器、作物长势监测传感器、视频监控传感器等

物联网监测设备，以及物联网技术实时获取并记录监测点的监测指标数据。 

3.6 实验室常规检测 laboratory measurements 



T/CAGDRS XXX-2023 

2 

按照相关规定、标准，在监测点采集样本并带回标准实验室，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学等实验室方

法获得并记录监测点的监测指标数据。 

3.7 移动 APP 现场采集 data acquisition and record in the field 

在监测点需要人工现场观测、测量、并通过移动APP记录的监测指标，包括能通过便携式仪器获取

但未集成到物联网系统的监测指标，或需要定性描述的监测指标，或需要半定量估测的监测指标。 

3.8 遥感监测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综合利用遥感、计算机等技术，对农业（尤其是种植业）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数据的获取、

存储、处理、分析，从而得到所需信息的一种技术。基于该技术获取观测区内的监测指标数据。 

[来源：NY/T 4150-2022]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规范。 

监测方法缩略语 

IoT：物联网在线监测 

Lab：实验室常规检测 

Field：移动APP 现场采集 

Remote：遥感监测 

5 数据采集形式及过程 

5.1 采集形式 

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数据采集形式分为在线式采集和非在线采集两种。 

5.2 在线式数据采集 

5.2.1 通过安装在监测点位的水环境监测传感器、土壤墒情传感器、气象传感器、作物长势监测传感

器、视频监控传感器等采集设备和控制设备进行采集，遵循标准统一的硬件接口规范、通讯规

范和数据协议，将数据自动上传至物联网平台并在平台存储的数据采集形式。 

5.2.2 在线式数据采集过程如下： 

a）采集阶段 

安装在监测点的采集设备和控制设备，自动获取环境参数信息或作物生长信息、控制设备的运行情

况。 

b）传输阶段 

采集设备或控制设备利用数据传输技术按照一定频次向服务器端发送采集的数据，数据传输方式

包括GPRS/GSM/LAN/WIFI/Zigbee/4G等方式。当观测区布设传感器数量较少时，监测数据传输宜采用

GPRS/3G和北斗卫星传输，视频宜采用4G或5G网络传输；当观测区的监测点和传感器较多时，田间组

网方式宜采用传感器-无线节点-微基站模式，即田间传感器使用Wi-Fi传输到基站，再由基站传输到服务

器或云端。 

c）处理阶段 

运行在服务器端的采集中间件和控制中间件，对前端设备传输来的数据进行过滤、清洗和转换处理，

输出的数据格式应符合数据库存储的规范格式。 

d）存储阶段 

处理后的数据信息应自动存储在农业绿色发展观测试验平台指定的安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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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在线式采集的数据主要包括大部分气象指标、土壤温湿度、土壤 pH、土壤 EC 值、地下水位、

流量、液位、流速等，即表 4 中的物联网在线监测方式。 

5.3 非在线数据采集 

5.3.1 信息采集人员手动获取，且需要人工上传的数据采集形式。 

5.3.2 非在线数据采集过程如下： 

a）采集阶段 

信息采集员在监测点现场观测、测量，或野外采集样品送至标准实验室进行分析检测，或通过遥感

手段监测，周期性记录监测指标。 

b）填写阶段 

信息采集员根据采样过程记录并填写监测指标信息采集表（表2），可在纸质采集表上进行填写，也

可通过移动APP直接进行填写并上报。 

c）上报阶段 

信息采集员将填写的监测指标信息采集表通过移动APP/平台网站录入系统并上传；填写阶段通过

移动APP填写的数据可在填写完毕后直接上传。 

d）存储阶段 

录入的数据信息应自动存储在农业绿色发展观测试验平台指定的安全区域。 

5.3.3 非在线式采集的数据主要包括土壤养分、重金属含量、地表水氮磷含量、作物生长、投入品、

产出、资源环境指标等，即表 4 中的实验室常规检测、移动 APP 现场采集和遥感监测。 

5.4 采集流程 

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数据采集流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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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据采集流程图 

6 数据采集内容 

数据采集内容包括：长期固定观测区基本信息表（表1）、监测指标信息采集表（表2）、监测设备信

息表（表3）、监测指标内容（表4）。 

表 1 长期固定观测区基本信息表 

序号 采集信息名称 说明 

1 观测区名称 
应采用“省份+观测区”的统一命名格式，保证其唯一性，且与农业物联网平台的操

作账户绑定 

2 观测区编码 应采用统一的编码格式，保证其唯一性，且与农业物联网平台的操作账户绑定 

3 观测区地址 宜具体到乡、镇（街道），应与农业物联网平台的操作账户绑定 

4 观测区范围 
描述观测区范围，可绘制观测区范围示意图，宜存档并上观测区范围的矢量文件

（应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可与农业物联网平台的操作账户绑定 

农业生产相关的数据

采集

设备

控制

设备

信息采集员现场记录/

采样分析/遥感分析

物联网网关

（汇聚节点）
纸质采集表上记录数据

移动APP填写/平台网站填写采集中间件 控制中间件

离线或实时传输

收
集

填
写

上
报

存
储

采
集

传
输

处
理

存
储

数据库

在线式采集 非在线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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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长期固定观测区基本信息表（续） 

序号 观测区信息项目 说明 

5 观测区面积 
存储单位为“公顷（hm2）”，宜保留到小数后两位，可与农业物联网平台的操作账

户绑定 

6 观测区简介 
可简要介绍观测区的试验对象、试验目标、试验方案等，可与农业物联网平台的

操作账户绑定 

7 观测区种植结构 

宜记录观测区内主要作物种类、分布区域、播种面积、耕作制度等，可绘制观测

区种植结构示意图，宜存档并上观测区种植结构的矢量文件（应采用 2000 国家大

地坐标系） 

8 更新日期 应在本表“1-7”的内容发生变化时记录更新日期 

9 更新日志 应在本表“1-7”的内容发生变化时记录更新内容，可由农业物联网平台自动记录 

10 填报日期 本表在农业物联网平台的上传/更新日期，应由农业物联网平台自动记录 

 

表 2 监测指标信息采集表 

序号 监测信息项目 说明 

1 监测点名称 
应采用“观测区编码+监测点编码”的统一编码形式，保证其唯一性，可与农业物联

网平台的操作账户绑定，农田信息监测点选址宜参考 GB∕T 37802 或 NY/T 3701 

2 监测点经纬度 
宜通过移动设备自动读取录入或通过手持 GPS 记录后人工录入。经度在前，纬度

在后，逗号隔开，精确到小数点后 7 位 

3 监测点描述 可描述监测点的作物种类及其状态、田块状态等 

4 采样日期 宜通过移动设备自动读取录入或人工录入，应采用“YYYY-MM-DD”格式 

5 采样时间 宜通过移动设备自动读取录入或人工录入，应采用“HH:MM:SS”格式 

6 监测指标 应采用“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形式，并按照表 4 要求记录指标数据 

7 监测方法 
宜按照表 4 推荐的监测方法推荐，实验室常规检测的指标应说明其检测方法，并

做好实验原始数据的存储 

8 监测周期 宜采用“分、时、天、月、季、年”等 

9 采样人员/设备信息 
非在线式采集的数据应填写所有采样人员（含实验室检测人员/单位）、在线式采

集的数据应填写设备编码（见表 3） 

10 填报日期 本表在农业物联网平台的上传/更新日期，应由农业物联网平台自动记录 

 

表 3 监测设备信息表 

序号 监测设备信息项目 说明 

1 设备名称 宜填写设备全称 

2 设备编号 宜填写设备出产编号，应保证其唯一性 

3 设备类型 宜根据设备作用填写 

4 供应商 宜填写供应商全称 

5 购入日期 宜填写设备购入日期 

6 监测点位 应与表 2 中“监测点名称”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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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监测设备信息表（续） 

序号 监测设备信息项目 说明 

7 使用时间 宜填写监测设备开始连续使用时的日期，应采用“YYYYMMDDHH”格式 

8 停用时间 
宜填写监测设备因损坏、故障、淘汰等停止使用时的日期，应采用

“YYYYMMDDHH”格式 

9 更新日志 应在本表“1-8”的内容发生变化时记录更新内容，可由农业物联网平台自动记录 

10 填报日期 本表在农业物联网平台的上传/更新日期，应由农业物联网平台自动记录 

注：采用IoT和Field监测方法中使用的监测设备应填写本表。 

 

表 4 监测指标内容 

序号 
监测 

要素 

监测指标 

监测频率 约束 监测方法 说明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单位 

土壤环境监测 

1 

土壤 

表层土（0-

20cm）温湿

度 

土壤温度 ℃ 建议 10 分钟/次 M IoT  

2 土壤含水量 % 建议 10 分钟/次 M IoT  

3 

表层土（0-

20cm）养分 

碱解氮 mg/kg 
建议 1 年/次，作物收获

后采样 
O Lab 碱扩散法 

4 速效磷 mg/kg 
建议 1 年/次，作物收获

后采样 
M Lab 

可参考 NY/T 

1121.25 

5 速效钾 mg/kg 
建议 1 年/次，作物收获

后采样 
M Lab 

可参考 NY/T 

889 

6 全氮 mg/kg 
建议 2～3 年/次，作物

收获后采样 
M Lab 

可参考 NY/T 

1121.24 

7 有机质 mg/kg 
建议 2～3 年/次，作物

收获后采样 
M Lab 

可参考 NY/T 

1121.6 

8 含盐量 % 
建议 2～3 年/次，作物

收获后采样 
M Lab 

可参考 NY/T 

1121.16 

9 表层土（0-

20cm）性质 

土壤 EC 值 mS/cm 建议 10 分钟/次 M IoT  

10 土壤 pH 值 / 建议 10 分钟/次 M IoT  

11 

表层土（0-

20cm）重金

属 

镉 mg/kg 
建议 2～3 年/次，作物

收获后采样 
M Lab 

可参考 GB 

15618 

12 汞 mg/kg 
建议 2～3 年/次，作物

收获后采样 
M Lab 

可参考 GB 

15618 或 NY/T 

1121.10 或

NY/T 3788 

13 砷 mg/kg 
建议 2～3 年/次，作物

收获后采样 
M Lab 

可参考 GB 

15618 或 NY/T 

11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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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监测指标内容（续） 

序号 
监测 

要素 

监测指标 

监测频率 约束 监测方法 说明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单位 

土壤环境监测 

14 

土壤 

表层土（0-

20cm）重金

属 

铅 mg/kg 
建议 2～3 年/次，作物

收获后采样 
M Lab 

可参考 GB 

15618 

15 铬 mg/kg 
建议 2～3 年/次，作物

收获后采样 
M Lab 

可参考 GB 

15618 或 NY/T 

1121.12 

16 铜 mg/kg 
建议 2～3 年/次，作物

收获后采样 
O Lab 

可参考 GB 

15618 

17 镍 mg/kg 
建议 2～3 年/次，作物

收获后采样 
M Lab 

可参考 GB 

15618 

18 锌 mg/kg 
建议 2～3 年/次，作物

收获后采样 
O Lab 

可参考 GB 

15618 

19 剖面 a1 土温湿

度 

土壤温度 ℃ 建议 10 分钟/次 M IoT  

20 土壤含水量 % 建议 10 分钟/次 M IoT  

21 

剖面 a2 土养分 

碱解氮 mg/kg 
建议 5 年/次，作物收获

后采样 
O Lab 碱扩散法 

22 速效磷 mg/kg 
建议 5 年/次，作物收获

后采样 
M Lab 

可参考 NY/T 

1121.25 

23 速效钾 mg/kg 
建议 5 年/次，作物收获

后采样 
M Lab 

可参考 NY/T 

889 

24 全氮 mg/kg 
建议 5 年/次，作物收获

后采样 
M Lab 

可参考 NY/T 

1121.24 

25 有机质 mg/kg 
建议 5 年/次，作物收获

后采样 
M Lab 

可参考 NY/T 

1121.6 

26 含盐量 
%或

mg/kg 

建议 5 年/次，作物收获

后采样 
M Lab 

可参考 NY/T 

1121.16 

27 
剖面 a1 土性质 

土壤 EC 值 mS/cm 建议 10 分钟/次 M IoT  

28 土壤 pH 值 / 建议 10 分钟/次 M IoT  

29 

剖面 a2 土重金

属 

镉 mg/kg 
建议 2～3 年/次，作物

收获后采样 
M Lab 

可参考 GB 

15618 

30 汞 mg/kg 
建议 2～3 年/次，作物

收获后采样 
M Lab 

可参考 GB 

15618 或 NY/T 

1121.10 或

NY/T 3788 

31 砷 mg/kg 
建议 2～3 年/次，作物

收获后采样 
M Lab 

可参考 GB 

15618 或 NY/T 

11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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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监测指标内容（续） 

序号 
监测 

要素 

监测指标 

监测频率 约束 监测方法 说明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单位 

土壤环境监测 

32 

土壤 
剖面 a2 土重金

属 

铅 mg/kg 
建议 2～3 年/次，作物

收获后采样 
M Lab 

可参考 GB 

15618 

33 铬 mg/kg 
建议 2～3 年/次，作物

收获后采样 
M Lab 

可参考 GB 

15618 或 NY/T 

1121.12 

34 铜 mg/kg 
建议 2～3 年/次，作物

收获后采样 
O Lab 

可参考 GB 

15618 

35 镍 mg/kg 
建议 2～3 年/次，作物

收获后采样 
M Lab 

可参考 GB 

15618 

36 锌 mg/kg 
建议 2～3 年/次，作物

收获后采样 
O Lab 

可参考 GB 

15618 

水环境监测 

37 

水 

静止地表水 a3 

氨氮 mg/L 

物联网在线监测建议 10

分钟/次；实验室检测建

议 2 次/年，旱季雨季各

一次 

M IoT/Lab 

实验室检测 

可参考 GB 

7478 

38 总磷 mg/L 

物联网在线监测建议 10

分钟/次；实验室检测建

议 2 次/年，旱季雨季各

一次 

M IoT/Lab 

实验室检测 

可参考 GB 

11893 

39 

流动地表水 a4 

氨氮 mg/L 

物联网在线监测建议 10

分钟/次；实验室检测建

议 2 次/年，旱季雨季各

一次 

M IoT/Lab 

实验室检测 

可参考 GB 

7478 

40 总磷 mg/L 

物联网在线监测建议 10

分钟/次；实验室检测建

议 2 次/年，旱季雨季各

一次 

M IoT/Lab 

实验室检测 

可参考 GB 

11893 

41 流速 m/s 建议 10 分钟/次 M IoT  

42 流量 m3/s 建议 10 分钟/次 M IoT  

43 pH 值 / 建议 10 分钟/次 M IoT  

44 

地下水 

地下水水位 m 建议 10 分钟/次 M IoT  

45 流速 m/s 建议 10 分钟/次 M IoT  

46 流量 m3/s 建议 10 分钟/次 M IoT  

47 pH 值 / 建议 10 分钟/次 M IoT  

48 液位 m3 建议 10 分钟/次 M 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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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监测指标内容（续） 

序号 
监测 

要素 

监测指标 

监测频率 约束 监测方法 说明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单位 

农业小气候监测 

49 

气象 

温湿度 
空气温度 ℃ 建议 10 分钟/次 M IoT  

50 相对湿度 % 建议 10 分钟/次 M IoT  

51 
风 

风速 m/s 建议 10 分钟/次 M IoT  

52 风向 ° 建议 10 分钟/次 M IoT  

53 气压 气压 hPa 建议 10 分钟/次 M IoT  

54 光照 辐射强度 W/m2 建议 10 分钟/次 M IoT  

55 降水 降水量 mm 建议 10 分钟/次 M IoT  

作物监测 

56 

作物 

作物生长 

农产品种类 / 播种时记录 M Field  

57 作物长势 / 

建议作物每个生育时期

至少监测 1 次，关键生

育时期发生农业灾害时

应适当加密监测 

M 
Field/ 

Remote/IoT 
遥感监测可参

考 NY/T 3921

或 NY/T 3922 

58 叶面积指数 / 

建议作物每个生育时期

至少监测 1 次，关键生

育时期发生农业灾害时

应适当加密监测 

O 
Field/ 

Remote/IoT 

59 

作物产出 

农产品种类 / 收获时记录 M Field  

60 平均产量 kg/hm2 收获时记录 M Field  

61 
平均销售价

格 
元/吨 销售后记录 M Field  

62 

农产品品质 

农产品种类 / 采样时记录 M Field  

63 水分 % 收获后检测一次 O Lab  

64 脂肪 g/100g 收获后检测一次 O Lab  

65 蛋白质 g/100g 收获后检测一次 O Lab  

66 

淀粉 g/100g 收获后检测一次 O Lab  

 

农产品品质指标监测因作物种类而异，可结合作物种类自行选择，指

标选择可参考 NY/T 4057、NY/T 4058、NY/T 4059 等，数据表达规范

宜参考 NY/T 3944 

投入品监测 

67 

投入品 肥料使用 

施用时间 / 使用时记录 M Field  

68 施用方式 / 使用时记录 M Field  

69 肥料名称 / 使用时记录 M Field  

70 施用量 kg/hm2 使用时记录 M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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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监测指标内容（续） 

序号 
监测 

要素 

监测指标 

监测频率 约束 监测方法 说明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单位 

投入品监测 

71 

投入品 

农药使用 

施用时间 / 使用时记录 M Field  

72 施用方式 / 使用时记录 M Field  

73 农药名称 / 使用时记录 M Field  

74 施用量 
kg/hm2 或

L/hm2 
使用时记录 M Field  

75 

灌溉用水 

灌溉水源 / 使用时记录 O Field  

76 灌溉时间 / 使用时记录 M Field  

77 灌溉方式 / 使用时记录 M Field  

78 灌溉量 m3/hm2 使用时记录 M Field  

资源环境监测 

79 

资源环

境 

秸秆管理 

产生数量 kg 产生时记录 O Field 
可参考 NY/T 

4158 

80 处理方式 / 处理时记录 O Field  

81 处理数量 kg 处理时记录 O Field  

82 

农膜使用 

农膜种类 / 使用时记录 O Field  

83 农膜使用量 m2/hm2 使用时记录 O Field  

84 
废弃农膜回

收率 
% 建议回收时记录 O Field  

85 农膜残留量 kg/hm2 
建议 2～3 年/次，作物

收获后采样 
O Lab 

宜参考 GB/T 

25413  

86 
废弃农膜的

处理情况 
/ 处理时记录 O Field  

注：1）用于实验室常规检测的土壤采样宜符合GB/T 36197或NY/T 395； 

2）采用物联网在线监测的数据要求可参考NY/T 4056； 

3）农业小气候监测宜采用自动气象观测，观测规范可参考GB/T 33703； 

4）a1：土壤剖面5cm，10cm，15cm，20cm，40cm，60cm，100cm处的监测值； 

5）a2：土壤剖面0-20cm、20-40cm、40-60cm、60-100cm的监测值； 

6）a3：指观测试验区内或附近的永久性池塘或湖泊； 

7）a4：指观测试验区内或附近的河流或溪流； 

8）“约束”列中“M”“O”分别表示“必填项”“可采项”。 

7 数据采集要求 

7.1 采样人员 

7.1.1 采样人员组成应相对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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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采样人员应掌握仪器、设备的使用规程和监测方法流程。 

7.2 监测设备 

7.2.1 监测设备应符合技术标准，检定合格，性能良好。 

7.2.2 监测设备应定期进行检查、清洁、维护、校准。 

7.2.3 监测设备发生异常时，应及时对设备进行维修或更换，并填写监测设备信息表（表 3）。 

7.3 在线式采集形式的数据上报 

7.3.1 在线式采集的数据宜实时传输上报。 

7.3.2 不能实时传输上报的数据，应做好数据的本地管理，确保数据本地存储时间和存储空间的有效

性和安全性，当条件具备时应及时做好数据上报。 

7.3.3 在线式采集的数据若超过 72h 未上传监测数据，应通过邮件、短信、电话等方式联系观测区负

责人。 

7.4 非在线式采集形式的数据上报 

7.4.1 非在线式采集的数据宜在现场采集完成后，或实验室检测完成后，或遥感处理完成后的一周内

（168h）上报。 

7.4.2 非在线式采集的数据在监测周期内若超过 168h 未上传监测数据，应通过邮件、短信、电话等方

式联系观测区负责人。 

7.4.3 非在线式采集的数据应注重原始数据、资料的保存以便于校核。 

8 数据管理要求 

8.1 数据审核 

8.1.1 观测区及其合作的科研单位应定期对观测数据资料进行完整性、规范性、一致性审查，并开展

数据质量控制。 

8.1.2 若发现有不符合要求的异常数据应及时处理。对无效的异常数据应分析其产生原因，并做好后

期跟踪。 

8.1.3 异常数据处理时，应记录异常数据的初始值、调整后最终值，记录处理过程和周期、采取的相

应措施，主要负责人等信息。 

8.2 数据管理 

8.2.1 农业绿色发展数据的观测和积累具有较强的系统性、规范性，应全程管理观测数据，按规范进

行数据采集、整理和汇交。 

8.2.2 观测区的各项监测数据的名称、代码、单位、数据格式等均应规范统一，存储的数据可实行分

级分类管理。 

8.2.3 其他未尽事宜可参考 NY/T 4061 和 NY/T 4261 执行。 

8.3 数据安全性 

8.3.1 应确保采集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安全性、可共享性。 

8.3.2 对数据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应做好预警，并制定相应的应急补救措施。 

8.3.3 其他未尽事宜可参考 NY/T 4061 和 NY/T 4261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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